
“教学管理信息系统”培养方案相关操作流程及指南 

一、基本流程 

1. 新开课程 

 

 

2. 完善教学大纲 

 

课程负责人

• 提交开课申请，录入课程基本信息及课程大纲

学院（教学部）教务

• 初步审核课程基本信息及课程大纲

学院（教学部）分管教学负责人

• 审核课程基本信息及课程大纲

教务处负责人

• 确认开课申请，设置课程代码

课程负责人

• 提交修改课程申请，完善课程基本信息及课程大纲

学院（教学部）教务

• 初步审核课程基本信息及课程大纲

学院（教学部）分管教学负责人

• 审核课程基本信息及课程大纲

教务处负责人

• 确认



3. 培养方案编订 

 

 

4. 调整已编定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

 
 

二、操作指南



 
 

Step 2：填写课程基本信息 

部分信息填写说明： 

英文名：英文首字母大写，介词无需大写，请确保英文名准确。 

先修课程：暂并未与其他功能关联，仅供学生选课时参考。 

    建议课程类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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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教学活动：无需填写周学时，直接填写实践等周数及学分；课堂讲授学时：每 

周 1 学时持续 16 周为 1 学分，亦或每 16 学时 1 学分；自主学习学时：每周 1 学 

时持续 16 周为 0.5 学分，亦或每 32 学时 1 学分；课外投入时间：教学类型为课 

堂教学的等于每周课堂讲授与自主学习学时之和；教学类型为非课堂教学的由课 

程负责人、学院自主设定。 

成绩记录方式：百分制，以百分记录学生成绩，计算平均学分绩；两级制， 

以“通过/不通过”记录学生成绩，不计算平均学分绩。 

 
   
 
 
 



Step 3：填写课程大纲，并提交。 

 
 
 
 
 
 
 

 

 





 
 

Step 3：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审核意见，并确定。 

 

 
  



4. 教学负责人相关操作 

（1）新开课程或完善课程大纲审核——与教务审核相同。 

（2）2017 级培养方案编订审核 

Step 1：左侧边栏点击“培养方案—专业方案审核”。 

Step 2：将鼠标移动至待审核的培养方案右侧“审核状态”对应处，出现“审

核计划”时点击。 

 
 

Step 3：对培养方案进行审核，根据审核情况选择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。 

 



（3）2014、2015、2016 级培养方案调整审核 

Step 1：左侧边栏点击“培养方案—专业方案审核”，培养方案列表右上方点 

击“历史申请清单查询”。 

 
 

Step 4：在“申请列表页”点击申请调整的课名，查看“申请详情页面”进行 

审核，审核后关闭“申请详情页”，回到“申请列表页”根据审核情况选择“同 

意”或“拒绝”。 

 

 



 

 

 


